
发生《办法(试行)》
规定的机动车轻
微交通事故

开启车辆危险闪光
报警灯后下车，互相
查验驾驶证和保险
凭证

立即撤离现场，将
车辆移至不妨碍交
通的地方

填写《烟台市轻微
交通事故当事人
自行协商处理协
议书》或书面记录
文字材料

立即向各自车辆承
保保险公司报案，
获得保险公司报案
号

可采用摄像、拍照
或文字记录等方
式固定事故损失
证据

当事人于24小时内共同到约定的“交通事
故保险理赔服务中心”服务点

一方当事人全责，到全责方
保险公司窗口受理

双方当事人同等责任，可任选
一方保险公司窗口受理

保险公司窗口接待人员对相关资料进行验
证，并对事故车辆勘察定损

双方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
的直接进入快速理赔程序

单方损失超过2000元，通过事故
处理窗口《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简易程序)进行处理

事故车辆到修理机构维修(车主自行选择
维修机构)

车主提交索赔必要的单证齐全

一方当事人全责，由全责方保险
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付

双方当事人同等责任，损失在
2000元以下的，双方保险公司分
别对各自承保车辆进行赔付

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速理赔流程图

 

















制图：孙雪娇

即日起至6月30日，凡订阅全年《齐鲁晚报》均有超
值大礼，套餐任你选：

花100元就可订阅全年报纸，订两年仅180元。

花180元订全年报纸，可以获赠15张烟台山泉桶装水水票、6包(90瓶)烟
台山泉小瓶水、2瓶泸州老窖(古雅)，三种赠品任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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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咨询电话：6272328

记住！超值优惠截至201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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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快速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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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方方车车损损超超22000000元元也也可可快快速速理理赔赔
市区范围内轻微交通事故简易程序统一纳入快速理赔中心处理

本报4月16日讯 (记者 蒋
大伟 通讯员 王斌 ) 16日，
烟台市区北马路汽车站门前接
连发生两起小刮擦，四辆车并
排堵在北马路上，导致早高峰
时的北马路出现拥堵，而当事

人均未选择快速理赔的方式。
据了解，自 2 0 0 9年快速理赔实
施到 2 0 1 3年底，快速理赔事故
数量整体出现下降趋势。2 0 1 4

年2月，烟台市交警部门市区轻
微交通事故简易程序统一纳入
快速理赔中心处理，单方车损
超过2000元的轻微事故也可通
过快速理赔方式。

“2014年2月17日，烟台市交
警部门市区轻微交通事故简易
程序统一纳入快速理赔中心处
理，芝罘区和莱山区范围内的车

辆出现轻微交通事故，事故单方
的车辆损失价格超过2000元，原
先不能通过快速理赔途径解决，
现在统一归入快速理赔中心进
行处理。”烟台市道路交通事故
快速理赔中心王警官说。

16日，记者在烟台市道路交
通事故快速理赔中心服务大厅
看到，在一张写着轻微交通事故
处理席签的桌子上分别有写着
交警一大队、交警二大队、交警
三大队和交警四大队标签的文
件夹，“这些都是各个大队辖区

轻微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的
备案，这样有利于各个大队进行
统计。”快速理赔中心的李警官
说。

“原本这些轻微事故的简易
程序处理都是由各个大队分别
进行处理，现在简易程序纳入快
速理赔，统一由快速理赔中心进
行处理。”理赔中心的王警官介
绍说。

据王警官介绍，以前单方
车损不超过2000元的轻微事故
仍然按原先的快速理赔方式处

理，事故双方通过签订《烟台市
轻微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协商
处理协议书》解决，而单方车损
超过 2 0 0 0元的轻微事故，现在
统一到快速理赔中心处理，通
过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简易
程序)进行处理。

“单方车损超过2000元的轻
微事故，统一到快速理赔中心处
理，弥补了以前快速理赔对于单
方车损的限制，更多的轻微交通
事故可以通过快速理赔方式解
决。”王警官说。

“现在芝罘区和莱山区符
合条件的轻微交通事故，各个
大队的交警将不再去现场处
理，直接交接到快速理赔中
心。”快速理赔中心王警官说，
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交警会
询问当事人是否有人员伤亡，
有没有损坏公共设施，双方责
任认定有没有争议等问题，符

合轻微交通事故快速理赔的直
接告知车主留取照片证据，到
快速理赔中心处理。

“通过这种方式逐渐引导
车主，出现轻微交通事故后，自
觉地选择通过快速理赔的方式
处理。”王警官说。

王警官介绍，自2014年2月
17日，烟台市交警部门将市区

轻微交通事故简易程序统一纳
入快速理赔中心处理后，快速
理赔中心3月份处理快速理赔
事故140多起，4月份处理事故
130多起。“2013年3月，快速理赔
中心处理的事故只有40起，每
年事故高发月份，比如冬季，快
速理赔的事故也就70起左右。”

本报记者 蒋大伟

33月月处处理理事事故故114400多多起起，，去去年年仅仅4400起起

快速理赔中心

快速理赔为何不受待见

担担心心破破坏坏现现场场，，司司机机宁宁肯肯等等交交警警
据介绍，从2009年10月快速理赔中心成立，到当年年底共处理了493起事故，2010年

快速理赔处理的交通事故为3727起，2011年这个数字降到了2169起，而2012年只有697
起，2013年有1125起。快速理赔对车主来说省时又省力，为什么在烟台不受待见？

“2009年制定的《烟台市
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自
行协商处理暂行办法》规定，
能够通过快速理赔程序的损
失需均在2000元以下。”快速
理赔中心王警官说，现在受车

辆档次普遍提高和汽车修理
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多数事
故单方的车辆损失价格都会
超过2000元的交强险最高车
损保额，有些价格较高的车辆
轻微刮痕修理费都会超过

2000元。
据了解，日常交通事故中

60%以上的事故车辆损失都
超过了2000元的标准，客观地
限制了很多轻微交通事故不
能通过快速理赔方式解决。

损失在2000元以下，卡住一批事故车

“现在很多车主发生轻微
事故一般都选择先告知保险
公司，保险公司会通过车主描
述的现场情况判断，是否超过
2000元交强险车损限额，是否
双方对事故责任明确，来告知
车主是否需要找交警。”保险

公司工作人员称，一般轻微事
故责任认定比较简单，在交强
险限额内的情况下，单方面责
任的话通过保险赔偿即可。双
方各占50%责任的，一般采取
交强互碰自赔的方式。这种处
理方式比较快捷，有些保险公

司能够当天将赔偿金额转到
车主账户，不用再去快速理赔
中心处理事故。

“如双方对事故责任没有
争议，我们赞同双方拍照留取
证据后，撤离到路边等待处
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称。

没有争议的事故，保险公司处理较多

出现事故后，不少车主希
望交警直接到现场处理，担心
现场破坏出现责任认定的争
议，这也是很多人不采取快速
理赔的原因。

快速理赔中心李警官介

绍，提醒车主拍照时要选取多
个角度留下证据，不能只拍受
损位置的照片。

“对符合快速处理条件的
交通事故，当事人须立即撤离
现场，以免造成交通堵塞。对

于拒不撤离的，交警部门将依
法强制撤离，并对当事人的交
通违法行为，按照《道路交通
安全法》处以200元罚款。”李
警官说。

本报记者 蒋大伟

不想破坏现场，对交警和保险公司依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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